
青岛市建筑防水工程技术导则

前言

建筑防水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，认真贯

彻落实国家、省市关于工程质量提升工作部署要求，对建筑防水

工程实施专项治理，是解决好人民群众关注的问题，全面提升建

筑工程质量水平，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的重要举措。为提高我市

建筑防水工程质量和技术水平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组织编制了《青岛市建筑防水工程技术导则》。

建设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检测、建材等相关单位，要结合本导

则有关要求，落实和完善工作路径，认真开展《导则》宣贯、技

术培训和贯彻执行，实现绿色环保的高质量发展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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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则

1.0.1 本导则适用于青岛市建筑防水工程的设计、施工和验收。

1.0.2 建筑防水工程的设计、施工、验收除应符合本导则外，尚

应符合国家、行业和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
2 术 语

2.0.1 柔性防水层

设置在结构表面，材料本身或成膜后具有柔韧性、致密性，

能够隔绝水而不使水向建筑物渗透的构造层。

2.0.2 刚性防水层

以水泥基材料为主体的防水材料，设置在结构表面，能够阻

止水渗透的构造层。

2.0.3 复合防水层

由彼此相容的卷材和涂料组合而成的防水层。

2.0.4 防水涂料

具有防水功能的涂料，主要分为柔性防水涂料和刚性防水涂

料。

2.0.5 预铺防水卷材

以塑料、沥青、橡胶为主体材料，一面有自粘胶，胶表面采

用不粘或减粘材料处理，能与后浇混凝土粘结的防水卷材。

2.0.6 预铺反粘法

将预铺防水卷材空铺在基层上，与后浇结构混凝土粘结的施

工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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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基本规定

3.0.1 建筑防水工程应严格遵循“功能确保、防排结合、构造合

理、刚柔相济、绿色环保”的原则。

3.0.2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编制防水设计专篇。

3.0.3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，住宅工程屋面防水工程，有防水要求

的卫生间、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，最低保修期为 10 年。

3.0.4 重要工程或设计文件有特殊要求的工程，建设单位应组织

专家评审，评审宜在施工图审查前进行。

3.0.5 建筑防水工程宜采用环保型高分子防水卷材、改性沥青防

水卷材、水性或高固含量防水涂料等防水材料。

3.0.6 采用团体标准、企业标准、防水参考图集的产品，其产品

关键技术指标不得低于现有国家、行业防水标准。

4 材 料

4.1 一般规定

4.1.1 建筑防水工程中使用的防水材料的性能应符合国家及行

业现行有关材料标准和本导则的规定。

4.1.2 建筑工程中使用的防水材料应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。

室内采用的防水材料应增加有害物质限量检测，检测结果应符合

国家及行业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。

4.1.3 建筑防水工程中采用的防水材料名称应符合国家现行规

范要求，并应明确标识产品执行标准。

4.1.4 现场采用的防水材料厚度不得低于设计要求厚度，不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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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负偏差。

4.2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

4.2.1 改性沥青类防水卷材进场后，应检测其接缝剥离强度；热

熔法施工时，接缝剥离强度应≥1.5N/mm；自粘、胶粘法施工时，

接缝剥离强度应≥1.0N/mm，当用于地下防水工程时，接缝剥离

强度应≥1.5N/mm。

4.2.2 化学阻根类产品应提供阻根剂含量检测报告，批次产品的

出厂报告中应标明阻根剂含量以备检测。

4.3 高分子防水卷材

4.3.1 高分子预铺防水卷材应符合《预铺防水卷材》GB/T23457

中高分子类防水卷材的技术指标要求，其中，塑料预铺防水卷材

（P 类）主体材料（不含胶黏层）不低于 0.7mm，橡胶预铺防水

卷材（R 类）主体材料不低于 0.9mm。

4.3.2 执行《湿铺防水卷材》GB/T35467 标准的防水卷材不得作

为高分子防水卷材使用，不得作为预铺防水层使用。

4.3.3 种植屋面用高分子防水卷材其接缝剥离强度应满足设计

要求；高分子防水卷材接缝采用焊接法施工时，其接缝剥离强度

应≥3.0N/mm 或卷材破坏。

4.4 密封材料

4.4.1 高分子止水带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高分子防水材

料 第 2 部分：止水带》GB/T 18173.2 的要求。

4.4.2 高分子防水卷材胶粘剂的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高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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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防水卷材胶粘剂》JC/T863 的要求。

4.4.3 丁基橡胶防水密封胶粘带的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丁

基橡胶防水密封胶粘带》JC/T942 的要求。

4.4.4 预制混凝土外墙板接缝用密封胶应采用耐候密封胶，且与

混凝土具有相容性，其最大伸缩变形量和剪切变形性等均应满足

设计要求，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混凝土建筑接缝用密封胶》

JC/T 881 的规定，当选用硅酮类密封胶时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

准《硅酮和改性硅酮建筑密封胶》GB/T 14683 的规定。

5 设 计

5.1 一般规定

5.1.1 建筑防水工程设计应做到风险识别明晰、定级准确、方案

合理可靠，并应兼顾施工的便利性。

1防水工程设计标准根据实际情况在满足相关规范要求的前

提下，可以适当提升防水设计标准；

2 经常有人停留的地下建筑的防水宜按一级设防要求设计。

5.1.2 建筑防水工程应根据工程特点和施工环境条件进行防水

构造设计。

1 设计单位在防水工程设计中应依据国家、省有关规定要求

进行施工图设计，规范标注防水材料名称，防水材料名称中不得

添加指向性代号；防水设计不得随意变更，确需变更的，不得降

低防水等级及减少防水措施，按规定需报经施工图审查的，报原

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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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选用的防水材料应注明品种、规格、型号及执行标准。相

关物理性能指标应满足现行工程防水规范要求。

5.1.3 地下工程主体结构应采用防水混凝土，并明确混凝土抗渗

等级。

5.1.4 当设计选用刚性防水材料时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1 刚性防水材料宜与柔性防水材料配合使用，一级屋面防水

等级工程不应单独使用刚性防水材料；

2 刚性防水材料应直接施涂于防水混凝土主体上；

3 消防水池、泳池等采用刚性内防水时，宜增加柔性防水层。

5.1.5 排（蓄）水板不得作为耐根穿刺防水层使用，也不得单独

作为防水卷材、防水涂料的保护层。

5.1.6 复合防水设计中应考虑不同防水材料的相容性。非沥青基

防水涂料的上层禁止与热熔改性沥青类防水卷材直接叠合施工。

5.1.7 地下密闭空间、通风不畅空间和易燃材料附近的防水工

程，禁止使用溶剂型防水涂料和明火热熔法施工的改性沥青卷

材。

5.1.8 地下室外墙防水层外侧应设置保温层及砖砌保护墙等保

护措施。

5.1.9 地下室顶板提倡采用冷施工非固化持粘类防水涂料与相

容性卷材相结合等方式的防水措施。

5.1.10 屋面找坡层宜采用吸水率小于 20%的轻质材料，且其承

载力能满足施工及使用要求。屋面保护层应设置分隔缝，水泥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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浆保护层不大于 1m 设置分隔缝，细石混凝土保护层不大于 2m 设

置分隔缝。

5.1.11 保温屋面应按《屋面工程技术规范》（GB50345）的相关

要求设置屋面排气构造。

5.1.12 重力排水的屋面，每个汇水区域的雨水排水口不宜少于

两个；大型屋面、地下室顶板宜采用虹吸式雨水排水系统。

5.1.13 室内厨房、水暖机房及管井等其他有水房间的地面，应

进行防水设计。

5.2 防水材料设计要求

5.2.1 改性沥青类防水材料：

1 建筑工程防水不应单独使用无胎基改性沥青防水卷材；

2 热熔型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单独使用时其厚度不得低于

4.0mm；自粘型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单独使用时其厚度不得低于

3.0mm；

3 地下工程设计施工应采用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Ⅱ型、

自粘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Ⅱ型等满足规范要求的防水材料；

4 种植屋面防水层应满足一级防水等级设防要求，防水层应

采用不少于两道防水设防，上道应为耐根穿刺防水材料，两道防

水层应相邻铺设且防水层的材料应相容。种植屋面采用热熔法施

工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应采用 4.0mm+4.0mm 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

卷材Ⅱ型；

5 保温屋面采用两道热熔改性沥青防水卷材时，如分别位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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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温层的上、下部位，单层应采用 4.0mm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；两

道热熔改性沥青防水层复合使用时宜采用 4.0mm+3.0mm；

6 改性沥青类预铺防水卷材应符合《预铺防水卷材》

GB/T23457 技术要求，厚度不得低于 4.0mm，单层使用时，为二

级设防。

5.2.2 高分子类防水卷材：

1 用于种植屋面时应设置两道防水层，耐根穿刺防水层厚度

不应小于 1.2mm；

2 用于预铺的高分子防水卷材应符合《预铺防水卷材》

GB/T23457高分子材料技术要求，并满足本导则4.3.1条的规定。

5.2.3 防水涂料

1 防水涂料单道使用时，涂膜厚度不得低于 1.5mm；

2 室内防水工程不得使用溶剂型防水涂料。

5.3 防水细部节点

5.3.1 地下工程防水设计中应对防水工程易渗漏的关键节点绘

制详图，详图中除应标出构造做法外，还应对复杂部位的施工顺

序予以说明；重点部位包括但不限于变形缝、施工缝、后浇带、

桩头、穿墙管、抗浮锚杆、阴阳角等。施工缝、后浇带、变形缝

处宜采用钢板止水带或自粘胶橡胶止水带。

5.3.2 建筑物的阴阳角、外窗周边、卫生间、厨房、阳台、空调

搁板、女儿墙等有防水要求的部位应绘制节点详图，采用预制构

件的外墙应有完善的防水构造措施。关键连接部位应采用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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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混凝土建筑接缝用密封胶》、《丁基橡胶防水密封胶粘带》技

术指标要求的防水密封材料进行密封连接。

5.3.3 地下室外墙防水层外侧保温材料的热阻不应小于

1.8[(㎡.K)/W],当地下室埋深不超 9.0m 时保温层的压缩强度不

应小于 150kPa，埋深超过 9.0m 时需满足结构计算所需的压缩强

度；保温层外侧应设砖砌保护墙保护。

6 施 工

6.1 一般规定

6.1.1 建设单位对防水工程质量负首要责任，监理单位代表建设

单位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，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，施工单

位对施工质量负责。各责任主体要认真履行各自的质量责任，保

证防水工程质量。建设单位不得肢解发包防水工程。

6.1.2 防水工程施工前，施工单位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，经监理

单位或建设单位审查批准后执行。施工方案应明确开展防水工程

的施工计划、工艺技术、保证措施、验收要求等相关内容，还应

针对易发生渗漏的部位和关键节点，制定防控措施。

6.1.3 防水材料应有产品合格证书和性能检测报告，材料的品

种、规格、性能等应符合设计和产品标准的要求。防水材料进场

后，应由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组织检查验收，并经见证取样试验

合格后方可使用，严禁材料未检先用或使用不合格的材料。

6.1.4 防水施工应实施样板领路，样板经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组

织验收合格后，方可大面积施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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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重要部位、重要环节施工

6.2.1 地下防水工程施工期间，必须保持地下水位稳定在工程底

部最低高程 500mm 以下，必要时应采取降水措施。

6.2.2 防水混凝土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防水混凝土拌合物在运输后如出现离析，必须进行二次搅

拌。当坍落度损失后不能满足施工要求时，应加入原水胶比的水

泥浆或掺加同品种的减水剂进行搅拌，严禁直接加水；

2 防水混凝土应连续浇筑，宜少留施工缝，以减少渗水隐患。

墙体上的垂直施工缝宜与变形缝相结合。墙体最低水平施工缝应

高出底板表面不小于 300mm，距墙孔洞边缘不应小于 300mm，并

避免设在墙体承受剪力最大的部位；

3 防水混凝土终凝后应立即进行养护，养护时间不得少于

14d；粉煤灰混凝土养护时间不得少于 28d。

6.2.3 屋面防水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檐口 800mm 范围内的卷材应满粘。立面或大坡面铺贴卷材

时，应采用满粘法，并宜减少卷材短边搭接。屋面坡度大于 25％

时，卷材还应采取钉压固定措施；

2 女儿墙卷材收头可直接铺压在压顶下，如女儿墙较高时，

应提前留凹槽，卷材收头应压入槽内并用压条钉压固定后，嵌填

密封材料封闭，凹槽距屋面面层的高度不应小于 250mm；

3 等高变形缝顶部应加扣钢筋混凝土或金属盖板，混凝土盖

板的接缝应用密封材料封严，金属盖板应铺钉牢固，搭接缝应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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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水方向，搭接宽度不小于 50mm，并做好防锈处理；高低跨变

形缝在高跨墙面上的防水卷材收头处应用金属压条钉压固定，并

用密封材料封严，金属盖板也应固定牢固并密封严密。

6.2.4 外墙防水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凸出外墙面的挑檐、雨蓬、空调搁板等板面设置不小于

2%的结构排水坡度；

2 外墙穿墙螺栓孔宜先用聚氨酯发泡剂发泡嵌填，然后用防

水膨胀干硬性水泥砂浆填塞, 填塞深度不小于 50mm，封堵后孔

洞外侧表面应进行三遍防水处理；

3 穿过外墙的管道宜采用套管，套管应内高外低，坡度不应

小于5％，套管周边应用中性硅酮耐候密封胶等作防水密封处理；

4 外窗台应设置不小于 10％的外排水坡度；

5 凸出墙面有排水要求的部位底部应做滴水线，不得出现爬

水和排水不畅现象；

6 变形缝部位应增设合成高分子防水卷材附加层，卷材两端

应满粘于墙体，满粘的宽度不应小于 150mm，并应钉压固定；卷

材收头应用密封材料密封。

6.2.5 室内防水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卫生间采用轻质隔墙时，其四周根部除门洞外，应做混凝

土坎台，并应至少高出相连房间的楼、地面饰面层 200mm；

2 卫生间管道穿楼板处应优先采用止水节；

3 防水涂料在大面积施工前，应先在阴阳角、管根、地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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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水口、设备基础根等部位施做附加层，并应夹铺胎体增强材料，

附加层的宽度和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；

4 楼、地面的防水层在门口处应水平延展，且向外延展的长

度不应小于 500mm，向两侧延展的宽度不应小于 200mm；

5 穿过楼地面管道根部应设置阻水台，且阻水台不应直接做

在地面面层上，阻水台高度应提前预留，保证高出成品地面不小

于 20mm。

6.2.6 装配式结构的防水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装配式构件安装施工前，装配式结构中的防水、抗渗等部

位应制作样板，并将各节点部位进行分解；

2 当采用蒸压加气混凝土外墙板时，外墙室外侧板面及有防

潮要求的外墙室内侧板面应用专用防水界面剂进行封闭处理；

3 预制外墙板密封防水胶应在预制外墙板固定校核后嵌填，

侧壁应提前清理干净，保持干燥。先放填充材料，后打胶。外侧

竖缝及水平缝密封防水胶的注胶宽度、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，注

胶应饱满、密实、均匀、顺直，不应有裂缝。施工时不应堵塞防

水空腔。

6.3 检查及现场试验

6.3.1 防水工程施工时，施工单位可采取各道工序的自检、互检

和交接检“三检”制度，并应有完整的检查记录。每道工序施工

完成后，应经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检查验收，并应在合格后再进

行下道工序的施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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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.2 监理单位应对防水工程施工进行巡视，重点检查细部构造

和隐蔽工程，重要部位施工应旁站监理。

6.3.3 施工单位应在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的见证下，进行卷材防

水层接缝剥离强度的现场检测，形成书面检测记录，检测结果应

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。

6.3.4 屋面工程完成后，建设单位应组织施工、监理单位做蓄水

试验或淋水试验，蓄水时间不少于 24 小时，蓄水最浅处不小于

20mm，最深处应低于防水层泛水高度；对坡屋面，应在雨后或持

续淋水 2h 后，观察检查有无渗漏现象，并做好记录。

6.3.5 外墙防水层完工后应进行检验验收，防水层渗漏检查应在

雨后或持续淋水 30min 后进行。

6.3.6 外窗安装完成后，建设单位应组织施工、监理、安装单位

对外窗进行淋水试验，具体符合《住宅外窗工程水密性现场检测

技术规程》DB37/T 5001 规定，公共建筑、工业建筑等建筑的外

窗工程水密性现场检测参照该标准执行。

6.3.7 室内防水层完成后应进行蓄水试验，楼、地面蓄水高度不

应小于 20mm，蓄水时间不应少于 24h；独立水容器应满池蓄水，

蓄水时间不应少于 24h。保护层完成后应再次作蓄水试验。

6.3.8 装配式建筑外墙板接缝的防水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，外墙

板接缝的现场淋水试验应在精装修进场前完成。

6.4 影像资料

6.4.1 为保证防水工程施工质量的可追溯性，防水工程的施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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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收，以及蓄水试验或淋水试验，应留存影像资料。

6.4.2 重点对关键工序和细部构造（包括但不限于阴阳角、搭接、

密封、变形缝、施工缝、穿墙管、桩头、抗浮锚杆以及女儿墙收

口等部位）进行拍摄。

7 验 收

7.0.1 建筑防水工程的质量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工程施工

质量验收统一标准》GB50300、《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》GB50207、

《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》GB50208 及相关规范的要求，同

时应符合本导则的规定。

7.0.2 建筑防水工程验收前应按《建筑防水工程现场检测技术规

范》JGJ/T299 要求进行淋水、蓄水检查。防水层不得有渗漏或

积水现象，排水系统应畅通。并填写淋（蓄）水试验记录和检查

记录。

7.0.3 建筑防水工程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行检查合格的基础上

进行，由施工单位申请，监理或建设单位组织验收，并应形成验

收文件。

7.0.4 建筑防水工程验收应提供所用各种防水材料的性能检验

报告，抽检频率和检验项目应符合现行有关规范的规定，不合格

的材料不得在工程中使用。

7.0.5 复合防水层施工，应对每一道防水层进行检查验收，合格

后方可隐蔽。

7.0.6 当进行下道工序或相邻施工时，应对已完成的部分采取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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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措施。管道、设备的预留洞口和预埋件应在防水施工前安装完

毕，防水施工完毕后不得在防水层上进行凿孔、打洞等损害防水

层的作业。

7.0.7 屋面、外墙、室内和地下室防水工程施工应按分项工程进

行验收，在验收合格、资料齐全的前提下进行子分部工程验收。

7.0.8 防水子分部工程验收时应检查下列文件和记录：

1 防水工程设计文件、图纸会审记录、设计变更通知单；

2 防水工程施工方案；

3 施工单位资质证明文件及作业人员资格证明；

4 各分项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记录；

5 淋水、蓄水检验记录；

6 所用各种材料的出厂合格证、质量检测报告、进场抽样复

验报告；

7 防水混凝土的抗渗压力和抗压强度检验报告；

8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；

9 观感质量检查记录；

10 其他技术资料。

7.0.9 防水工程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1 天沟、檐沟、泛水、变形缝和施工缝等细部做法；

2 管道或设备穿过防水层的密封固定部位；

3 密封防水处理部位；

4 卷材、涂膜防水层的搭接宽度和附加层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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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保护层与防水层之间设置的隔离层；

6 地下室防水工程中防水混凝土结构和防水层被掩盖的部

位。

8 附 则

本导则适用于全市新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新建房屋建筑工

程。


